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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21〕90 号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学籍学历档案

相关管理工作的办法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学籍学历档案相关管

理工作的办法》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认真研究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学籍学历档案相关管

理工作的办法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8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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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学籍学历档案

相关管理工作的办法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公

平，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，以教育公平促进公平正义。

为切实维护教育公平的公信力，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严

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等

法律法规，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认真落实我校学生学

籍学历工作规章制度，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学籍学历档案管理工作小组，负责组织、监督、监察各

类学籍学历档案相关管理工作，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

工作小组成员名单：

组 长：田 钦、赵 坚

副组长：张 涛、方林中

成员：李 涛、李 旺、张贯彻、陈克明、栾文飞、施嘉斌、胡 娟、

周玉霞、董歆刚、邵 瑛、胡国胜、何永艳、冯江华、张峻颖、高晓

昧、肖 潇、朱咏梅

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

以上人员岗位发生变化，由接替人员担任。

二、认真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

（一）对新生入学报到资格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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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生入学材料核实

二级学院派专人仔细核对录取通知书、居民身份证、录取考生名

册、迎新系统数据（高考报名数据）、考生纸质档案中的考生信息、

录取专业信息是否一致。

2.现场人像比对

二级学院派专人通过人像识别系统对新生现场人像与迎新系统照

片（高考报名照片）和居民身份证照片进行现场比对。

3.提交新生入学报到资格审查表

新生报到当天，二级学院将核对数据、人像比对的情况按照“新

生入学报到资格审查表”格式进行填写，并请相关负责人签名确认，

提交教务处。

对审查发现弄虚作假，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，

根据有关规定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
（二）严格新生入学后复查

所有二级学院在新生入学后 3个月内，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新生

报名资格、身心状态、录取成绩及程序、录取资格等进行复查。

1.二级学院派专人对新生的有关资格、考生纸质档案等证明材料

进行复核，按照“新生入学后复核审查表”格式进行填写，请相关负

责人签名确认，连同新生入学后复核情况报告一起报送学工部备案。

2.二级学院针对特殊类型录取新生制定比较详细入学专业复测实

施方案，报送教务处进行备案，备案通过后实施复测，并将复测成绩

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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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针对新生入学资格材料的复查中发现存疑的考生，二级学院积

极与学工部和教务处进行沟通与核实；教务处负责与生源地省级招生

考试机构核实存疑信息；对于查实的通过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方式

冒名顶替入学以及其他违规录取的新生，取消其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

学校应移交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。

三、规范和加强学籍学历管理

（一）严格按照新生学籍电子注册

1.二级学院在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后，按照学籍电子注册有关

要求，依照审定的新生学籍注册名单，教务处学籍管理专员及时登陆

学信网完成新生学籍电子注册，确保新生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完整、真

实、准确。

2.学校学籍管理专员根据学信网学籍电子注册信息，同步更新学

校的电子学籍信息库。

3.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完成后，二级学院根据教务处提出的要

求和信息，负责督促指导新生及时登陆学信网核查个人身份信息和学

籍注册信息，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核实与纠正。

4.二级学院对新生学籍电子注册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学校将

定期开展督导检查，对于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

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责任。

（二）严格学历证书管理与电子注册

二级学院派专人通过人像比对系统对学生毕业照片、录取照片、

入学照片、 和居民身份证照片进行人像比对：对人像比对不一致，



5

且违反招生规定、无学籍、空档学籍或不具备毕业资格的学生不得办

学历证书；无合格学历证书，不得电子注册。

一旦学历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后，将不再变更证书内容及注册信

息，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更事宜。

四、建立“三级审签”工作机制

关于学籍学历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关于学生学籍学历数据信息、电

子注册数据信息、相关照片的人像比对、学生入学资格、毕业资格的

审核，建立“三级审签”工作机制。

二级学院提交相关职能部门的数据和报告，必须由二级学院的工

作人员（两个人签名）、二级学院审核人员、二级学院领导共同签字

确认，并盖二级学院公章。

学校职能部门提供的数据和报告，必须由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（两

个人签名）、职能部门负责人、学校分管领导签字确认，并盖学校公

章。

五、规范和加强学籍档案管理制度

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学籍档案管理制度，规范做好学籍档案收集整

理、检查核对、鉴别归档、保管使用、转送移交等工作。将学生身份

信息、学籍注册信息、学年注册信息、学籍变动、学籍记载（含学业

考试情况、社会实践情况、奖惩情况等），学历注册信息等内容明确

列入学籍档案归档目录，以确保从学生报到入学到毕业离校全过程学

籍档案真实准确、规范完整；提高现代信息化技术在学籍学历管理中

应用，推进学籍档案电子化，采用纸质、电子等多种保存形式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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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籍档案长期保存。

六、建立强化督查问责制度

1.设立监督机构

（1）学籍管理的所有工作开展，受学校纪检监察处的监督监察。

（2）学校各个部门和个人如对学校学籍学历管理过程中，对相关

政策法规落实和制订建设情况，对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

和信访，纪检监察处将坚持全面从严、一严到底，对确实存在冒名顶

替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滥用权力等失职失责情况，一经查实，依

规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和単位负责人的责任。

2.责任终身追究制

学籍学历管理审核环节实行专人负责，对信访举报出现的情况，

一旦核实，将依法按照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原则进行追责。

七、其他

本规定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8月 13 日印发


